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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對民間團體辦理自來水相關會務推動或研

討會分攤經費執行注意要點 
112年 8月 8日台水供字第 1120027543號函訂定  

114年 3月 25日台水供字第 1140010319號函修正 

 一、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本公司）為加強對民間團

體辦理自來水相關會務推動及研討會之分攤經費支用情形管

制，以提升效益，並有效執行年度預算，特訂定本要點。 

 二、受理分攤經費案件之申請程序如下： 

    (一)應由申請單位擬妥計畫辦理之目的、期間、地點、工作項

目及全案預算金額概估，於一個月前具函向本公司提出申

請。 

    (二)辦理地點以臺灣地區為限。    

三、分攤經費對象及計畫性質如下： 

    (一)對象為自來水、水利相關之教育學術研究單位或經政府立

案之自來水、水利相關非營利團體。         

    (二)性質需含有研討自來水或水資源之調查、規劃、經營、管

理、保育、利用、防治、治理、防災、救災或工程技術等

工作項目。        

 四、經費應覈實報支，其審查標準及作業程序如下： 

    (一)依會務推動或研討會規模及其重要程度，視本公司年度預

算額度酌予分攤經費，其比例以不超過計畫總經費之半數

為原則。 

(二) 每次分攤金額不超過新臺幣一萬元。同一年度同一分攤經

費對象合計不逾新台幣十萬元。 

    (三)由本公司業管單位審查計畫內容是否符合規定，按行政程



2 

序簽陳總經理核定，並應檢附檢核單（詳附表），以落實

稽核控管。 

      (四)本要點分攤經費不得牴觸預算法第六十二之一條規定。   

 五、經費請撥、應備文件如下： 

    (一)分攤經費對象應於活動完成一個月內檢具計畫執行成果，

其內容或所附照片應顯現與自來水相關之活動現況及計畫

成果，及收支清單、收據等資料，經本公司業管單位審

查。 

    (二)分攤經費對象同一案件由二個以上機關分攤者，應列明各

機關 （含本公司）實際分攤金額。     

    (三)分攤經費對象申請支付款項時，應本誠信原則對前款規定

提出資料內容之真實性負責，如有不實，應負法律責任。 

六、符合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與公職人員服務之機關團體或受其監

督之機關團體為「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十四條第一項

但書第一款至第三款補助或交易行為之補助案件，由本公司業

管單位依規於本公司全球資訊網公開張貼「事前揭露」及「事

後公開」表格（詳附表）。 

七、本作業要點奉總經理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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